关于推荐第三届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候选人的通知

校属（附属）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京岐黄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，每两年评审一次（偶数年）。近日，中国中医科学院、北京岐黄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发布了第三届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候选人推荐公告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对象

致力于弘扬中医药传统，发展中医药理论，创立中医药特色诊疗方法或技法，传授中医药知识技能的优秀中医药工作者及其传承人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，做出突出贡献者，可优先考虑。
二、奖项设立

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奖励人数不超过3名，奖励额度为每人20万元（税前）；

同期设立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传承人奖，奖励人数不超过8名，奖励额度为每人8万元（税前）。

三、推荐程序 

1、专家推荐：由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工作委员会认定的著名专家、学者提名推荐。每人可在本人熟悉的领域推荐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候选人和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传承人奖候选人各1名。

2、单位推荐：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内中医药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机构推荐，每个单位可推荐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候选人和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传承人奖候选人各2名。

四、推荐材料

请符合条件者认真填写相应的《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推荐书》书面材料1份及电子文档。2016年及2018年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已被推荐人的材料仍然有效，如无新增内容，不需重复提供。
五、有关要求

请各部门、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申报，并于2021年1月15日前将推荐材料纸质版交至人事处师资管理科（行政楼105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蒋贤宝

联系电话：87118803
电子邮箱：1078632898@qq.com
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5日

